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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监总煤调〔2012〕76 号 

各产煤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煤矿安全监

管部门和煤炭行业管理部门，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，司法部直

属煤矿管理局，有关中央企业： 

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已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 颁布了《工作场

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》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47 号）、

《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48 号）、

《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

第 49 号）、《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国家

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0 号）和《建设项目职业卫生“三同时”监督

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1 号）等 5 个部门规章。

各地区、各有关单位和煤矿企业要从坚持科学发展、安全发展的

高度，充分认识贯彻落实好 5 个部门规章的重大意义，提高对做

好煤矿职业病危害防治工作重要性、紧迫性的认识。为进一步加

强煤矿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和煤矿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工

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认真开展煤矿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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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区要加强对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工作的监督检查，督促

煤矿企业按照《煤矿作业场所职业危害防治规定（试行）》（安

监总煤调〔2010〕121 号）和《关于做好煤矿作业场所职业危害

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煤安监司办〔2011〕1 号）要求，及时、如

实向驻地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申报职业病危害，同时抄报所在地安

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、煤矿安全监管部门，并接受煤矿安全监察

机构和煤矿安全监管部门的监督管理，不断提升职业健康工作水

平。 

二、加强煤矿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监管工作 

煤矿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分为甲乙两个等级，由国家

安全监管总局负责认可和管理，其中乙级资质委托省级煤矿安全

监察机构认可。煤矿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要按照《职业卫生技

术服务机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的规定及有关要求进行申报。申

请甲级资质的，应当报所在地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初审合格后，

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进行资质认可，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有关司

依照职责进行审查；申请乙级资质的，应当报所在地煤矿安全监

察分局初审合格后，报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进行资质认可，并报

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备案。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应当依法依规，

客观、真实、准确地开展检测、评价工作，并对其检测、评价结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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